
投保须知：
1、本保险每位被保险人限投一份，多投无效。
2、本产品被保险人职业类别需属于《职业分类表》中的 1-4 类职业，其中计划一（1-3 类
职业）、计划二（1-3 类职业）计划三（1-3 类职业）的被保险人仅限 1-3 类职业人员；计
划一（4 类职业）、计划二（4 类职业）的被保险人仅限 4 类职业人员，出险时职业类别高
于所投保方案职业限制的不属于保险责任。
3、本保险产品计划一、计划二、计划三仅承担年龄在出生满 30 天-65 周岁被保险人的保险
责任，计划四仅承担 66 周岁-75 周岁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超年龄范围无效。
4、本保险保障范围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发生的保险事故。

投保人声明
1、本投保人兹声明上述各项投保内容填写属实。
2、本投保人确认已阅读本产品所有条款，且贵公司已向本人详细介绍了条款的内容，特别
就保险条款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和特别约定内容作出明确说明，本人对免除保险人
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均因保险人的明确说明已完全理解，并同意投保。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本人
接受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电子保单作为本投保书成立的合法有效凭证，
具有完全证据效力。
4、本人授权平安集团，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将本人提供给平安集团的信息、享受平安集
团服务产生的信息（包括本单证签署之前提供和产生的信息）以及平安集团根据本条约定查
询、收集的信息，用于平安集团及其因服务必要委托的合作伙伴为本人提供服务、推荐产品、
开展市场调查与信息数据分析。本人授权平安集团，除法律另有规定之外，基于为本人提供
更优质服务和产品的目的，向平安集团因服务必要开展合作的伙伴提供、查询、收集本人的
信息。为确保本人信息的安全，平安集团及其合作伙伴对上述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并采取各
种措施保证信息安全。本条款自本单证签署时生效，具有独立法律效力，不受合同成立与否
及效力状态变化的影响。本条所称“平安集团”是指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公司，以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作为其单一最
大股东的公司。如您不同意上述授权条款的部分或全部，可致电客服热线（95511）取消或
变更授权。


